
03 青岛 报2025年4月18日 星期五 首席编辑：麻顺斌 美编：吴高阳 审读：赵仿严今日看点

青岛发布最新方案 实施住房“以旧换新”促进住房领域消费

拟收购个人二手住房1200套以上
近日，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发布《青岛市实施住房“以旧换
新”促进住房领域消费工作方案（试
行）》（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试行期一年。

《方案》提出，我市住
房“以旧换新”工作按照

“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
场运作”的原则稳步推进
实施，全市拟通过收购个
人二手住房 1200 套以上
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长
租房等，支持改善性需求，
鼓励群众“卖旧房，买新
房”，实现带动销售新建商
品住房1200套以上。

建立“2+10”收购实
施主体模式，由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会同市国资委确
定 2 家市级实施主体，由
各区（市）政府分别确定1
家区属国有企业作为区级
实施主体，鼓励社会化企
业广泛参与，实现“实施主
体全城通收、换房群众全
城通购”。

《方案》明确，实施主
体收购的房屋应为成套二
手住房，房龄按照不动产
权证记载的竣工日期之日
起不超过20年；房屋产权
清晰，不存在限制房屋交
易的情形，可自由上市交
易；周边交通便利，医疗、
教育、生活等基础设施配
套完善，物业管理规范。
被收购房屋的产权人须同
步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新
购商品住房建筑面积应大
于二手住房建筑面积，或
总价格高于二手住房的收
购总价格。

在资金来源方面，收
购资金可办理银行贷款，
首付款由实施主体自筹，
剩余部分由商业银行贷款
提供。财政部门对实施主
体给予每套3万元的一次
性收购补助和每年 2%的
收购贷款贴息（最长不超
过5年），由市财政和新建
商品住房辖区财政共同承
担，其中：一次性收购补助
由市财政负担，贷款贴息
由新建商品住房辖区财政
负担。

参与以旧换新
这样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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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房人应按实施范围确定的新房面积或价格选
定意向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
订新建商品住房《认购协议》。经换房人与房地产开
发企业对“以旧换新”方式购房协商一致后，房地产
开发企业为换房人出具《以旧换新销售承诺书》，明
确遵照“以旧换新”工作方案，配合换房人办理相关
换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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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房人将个人二手住房信息、新购商品住房《认
购协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的《以旧换新销售承
诺书》上传至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https：//sjw.qingdao.gov.cn）的“住房以旧换新”
模块。

收
购
洽
谈

实施主体对二手住房进行实地查看，符合规定
条件的，委托3家专业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市场价
格评估，选取排序中间的评估值作为房屋交易价格
与换房人进行协商。协商一致的，双方签订《二手房
买卖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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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后，实施主体应与
换房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三方协议，就换房人二
手住房收款账户、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房款支付、商品
房合同签订等相关事宜进行约定。经协商一致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换房人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
签和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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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与换房人持网签备案的《二手房买
卖合同》等资料共同向贷款银行申请办理购买二
手住房的贷款手续。符合贷款条件的，实施主体、
换房人及贷款银行应及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办理二手住房转移登记和存量房抵押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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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和贷款银行应分别将二手住房首付款
和发放的贷款存入换房人的银行账户，该账户由实
施主体、换房人、房地产开发企业三方共同监管，用
于支付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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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房人、开发企业持相关材料办理新建房屋
转移登记；换房人以贷款方式支付部分交易款项
的，同时和抵押权人办理预告登记，或抵押登记及
转移登记。

如换房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法完成《新建商
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实施主体不得与换房人
办理二手住房的转移登记手续；如换房人与房地产
开发企业协商一致解除已备案《新建商品房买卖合
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将购房资金按原路径返还
至共管账户。二手住房已经办理转移登记的，实施
主体与换房人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二手住房
转移登记，共管账户内资金也应按原路径返还，产生
的相关税费应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予以约定。

备注：

/ 相关链接 /

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申领指南
日前，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青岛市财政局、青岛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发放青岛市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的通知》，加强
住房政策支持，做好多子女家庭申领购房补贴工作。

申领条件
1.家庭生育的子女，符合生育时的相关政策规定。
2.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育二孩的家庭，家庭现有 2 个以上子

女，子女均为青岛市户籍，且夫妻至少有一方为青岛市户籍。
3.自2021年5月31日起，生育三孩的家庭，家庭现有3个以上子

女，子女均为青岛市户籍，且夫妻至少有一方为青岛市户籍。
4.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多子女家庭以夫妻一

方或双方名义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并网签备案的（含产权型人才住房，不含拆迁安置房和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

发放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家庭发放5万元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对符合

条件的三孩家庭发放10万元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每个家庭只能享
受一次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

认定口径
按照提交申请时家庭现有子女数确定孩次，一经确定不再受此后

家庭变化、孩次变化的影响，申请人不得以此后家庭变化、孩次变化等
原因再次申领购房补贴。收养或再婚前生育子女的，根据相关法律文
书认定是否计入家庭子女数。

一、初婚家庭
双方初婚，按家庭实有子女出生日期先后顺序计算孩次。
二、再婚家庭
1.一方或双方再婚，原家庭均未生育过子女的，比照双方初婚家

庭认定孩次。
2.再婚前由一方生育且相关法律文书确认由该方抚养的子女，

以及再婚后双方共同生育或收养的子女，按照子女的出生时间，合并
计算孩次。

三、“双（多）胞胎”生育
符合政策规定的多胞胎生育，按照子女出生时间顺延计算孩次。
四、单方抚养
离异或配偶死亡，单方抚养子女的，比照双方初婚家庭认定孩次。

备注：上述认定口径仅适用于为二孩家庭、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
贴。遇有特殊情况的，由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解释。

申领流程
符合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申领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夫妻双方应

共同向女方户籍地镇（街）申请，如女方户籍为非青岛市户籍的，则到男
方户籍地镇（街）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1.青岛市多子女家庭情况表；
2.夫妻双方身份证；
3.夫妻双方及家庭现有子女的户口簿（地址页、索引页、个人单页）；
4.结婚证；
5.家庭现有子女出生医学证明；
6.经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7.购房人的银行卡（购房人为夫妻双方的，夫妻双方共同指定一方）；
8.离婚的，提交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9.合法收养的，提交领养证明；
10.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备注：申领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的截止期限为202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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